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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法委员会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的可能修订—— 
《示范法》修订案文* 

 
秘书处的说明 
 
增编 
 
 本说明载有关于《示范法》修订案文第四章（不经过谈判的采购方法：限

制性招标、询价和不经过谈判征求建议）的提案，其中包括第 39 至 41 条。 

 秘书处的评注见所附脚注。 

 

__________________ 

 * 本文件提交时间距离本届会议开幕不足十周，因为委员会要求就全部案文举行闭会期间非正

式协商会议（A/64/17，第 28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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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不经过谈判的采购方法（限制性招标、询价和 
不经过谈判征求建议） 

 
第 39 条. 限制性招标1 

 
(1) (a) 若采购实体进行限制性招标，理由是采购标的由于其高度复杂或专门

的性质，只能从有限数量的供应商或承包商处获得，则采购实体应向所有可提

供采购标的的供应商或承包商征求投标； 

 (b) 若采购实体进行限制性招标，理由是审查和评审大量投标书所需时间

和费用与采购标的的价值不成比例，则采购实体应选定若干供应商或承包商，

以无差别待遇的方式向其征求投标，并应选定足够数量的供应商或承包商，以

确保有效的竞争。 

(2) [采购实体如打算采用本条第 1(b)款下的限制性招标，]采购实体[应][可]进
行预选程序。本法第 16 条应适用于该预选程序，除非： 

 (a) 除第 16（3）和（5）条所列的信息外，预选邀请书和预选文件应说

明： 

  (一) 采购实体打算在预选程序完成后仅向资格预审合格且最符合资格

预审标准的数量有限的供应商或承包商征求投标； 

  (二) 最多向几个资格预审合格的供应商或承包商征求投标，这个数目

不应少于[5]个；及 

  (三) 以何种方式按照下文第（2）(b)款确定这一数目； 

 (b) 采购实体应根据适用于资格评审的标准，给符合资格预审标准的供应

商或承包商评分，并在资格预审程序完成后选定若干供应商或承包商，邀请其

投标。在选择这些供应商时，采购实体应仅适用资格预审邀请书和资格预审文

件所规定的评分方式。[采购实体应以无差别待遇的方式选择向哪些供应商或承

包商征求投标，并应选定足够数量的供应商或承包商，以确保有效的竞争]2； 

 (c) 采购实体应迅速通知每个供应商或承包商其是否中选，并根据请求向

任一公众成员提供中选的所有供应商或承包商的名称，[除非采购实体决定不透

__________________ 

 1 A/CN.9/WG.I/WP.69/Add.3 号文件列出了工作组迄今为止审议的本条所有备选案文。本文件仅

列出一种备选案文，所依据的是秘书处与专家的协商以及安哥拉、奥地利、捷克共和国、法

国、德国、摩洛哥、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土耳其、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组成的非正式

起草小组提交的草案，且符合本草案第二章第 26 条所列的关于使用限制性招标的条件的规

定。 

 2 工作组似宜审议，鉴于本条上述第(2)款规定中已有程序保障措施，以及《示范法》其他部分

的相关普遍原则，最后一句是否多余。另外该条文还与本条第(1)(b)款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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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这一信息以在涉及保密信息的采购中保护保密信息。]3采购实体应根据请求向

未中选的供应商或承包商说明理由。 

(3) 采购实体应在……（由颁布国具体规定刊登通知的官方报纸或其他官方出

版物）上刊登限制性招标程序通知。此种通知至少应载有本法第 31 条所列的信

息。 

(4) 不应要求采购实体在涉及保密信息的采购中采用本条第(3)款所规定的程

序，以保护保密信息。采购实体应在本法第[23]条所规定的采购记录中说明其决

定发出限制性招标通知所依据的理由和情形。4 

(5) 采购实体应邀请所有中选供应商或承包商提交投标书。如果招标文件未在

预选邀请书公布之日公布，采购实体应确保同时向所有中选供应商或承包商提

供这些文件。 

(6) 本法第三章的规定应适用于限制性招标的随后几个阶段。 
 

第 40 条. 询价5 

 
(1) 采购实体应在可行范围内尽可能向更多的供应商或承包商询价，至少应有

三个。对于被询价的每一个供应商或承包商，均应告知其是否把采购标的本身

收费外的其他任何费用也计入价格之内，例如任何适用的运输和保险费用、关

税和其他税项。 

(2) 每一个供应商或承包商只允许提出一个报价，不允许更改其报价。采购实

体与某一供应商或承包商之间不得就该供应商或承包商所提的报价进行谈判。 

(3) 中选的报价应是满足采购实体需要的最低报价。6  
 

__________________ 

 3 添加结尾的措词依据的是，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指示秘书处编写起草建议供工作组讨论，

其中包含敏感型采购，特别是设想保护这类采购中的机密信息的特别措施（A/64/17，第 264-
265 段）。 

 4 添加第（4）款的依据是，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指示秘书处编写起草建议供工作组审议，其

中包含敏感型采购，特别是设想保护这类采购中的机密信息的特别措施（A/64/17，第 264-
265 段）。 

 5 本条草案以 1994 年《示范法》第 50 条为基础，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修改后予以核准

（A/CN.9/668，第 202-208 段）。 

 6 工作组似宜审议是否应要求刊登询价程序通知，本条是否应因此包含类似于上文第 39（3）
和（4）条的规定。在进行直接招标的所有情况下，也有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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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条. 不经过谈判征求建议7 

 
(1) 在第 16 条限制下，采购实体应通过公开招标征求建议，除非采购实体由于

以下原因决定必须进行直接招标： 

 (a) 采购标的只能从有限数量的供应商或承包商处获得，但采购实体须向

所有这些供应商或承包商征求建议；或 

 (b) 审查和评审大量建议书所需时间和费用与采购标的的价值不成比例，

但采购实体须向足够数量的供应商或承包商征求建议，以确保有效的竞争；或 

 (c) 直接招标是在涉及机密信息的采购中为保护机密信息而必须采用的唯

一方法，但须向足够数量的供应商或承包商征求建议，以确保有效的竞争。8 

(2) 建议征求书的内容至少应包括： 

 (a) 采购标的说明，包括建议书必须符合的质量参数、技术参数和其他参

数，以及采购标的的提供地点； 

 (b) 按照第 10 条和第 11 条规定开启、审查、评审和比较建议书的标准和

程序，包括采购实体在建议书的质量、技术和商业方面规定的任何最低要求，

[以及任何最高价格，]9并说明对不符合这些要求的建议书将以不具响应性而拒

绝； 

 (c) 采购合同的条款和条件； 

 (d) 关于供应商或承包商同时用两个信封向采购实体提交建议书的指示：

一个信封装建议书的质量和技术方面的内容，另一个信封装建议书的[商业][财
务][价格]10方面的内容。 

(3) 在开启装有建议书的[商业][财务][价格]方面内容的信封之前，采购实体应

按照建议征求书所规定的标准和程序，评审建议书的质量和技术方面内容。 

(4) 对建议书的质量和技术方面的评审结果应立即记录在采购程序记录上。 
__________________ 

 7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就是否应在《示范法》修订本中保留这些条文进行了辩论，之后决定保

留以 1994 年《示范法》第 42 条为基础的本条草案，但推迟到稍后阶段再作审议

（A/CN.9/668，第 201 段）。本文件中的这一拟议条款已按照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的审议情

况（A/CN.9/668，第 193-201 段）和秘书处与专家的磋商作了改写，使本条意欲涵盖的范围

和目的更加清楚。工作组似宜审议，第四章和第五章关于建议征求书的所有规定应在何种程

度上相一致，特别是在透明度要求和对程序进行规范的详细程度上。 

 8 以 1994 年《示范法》第 37（3）条和 A/64/17 号文件第 265 段为基础。工作组似宜考虑，作

为一条普遍规则，应要求采购实体即使在直接招标的情形下也须刊登采购通知（类似于上文

第 39（3）款草案所要求的通知），除非采购实体在涉及机密信息的采购中决定不作通知，

以保护机密信息（上文第 39（4）款草案）。 

 9 工 作 组 似 宜 审 议 ， 是 否 应 包 含 这 一 内 容 ， 以 涵 盖 有 既 定 预 算 的 采 购 。 另 见

A/CN.9/WG.I/WP.71 号文件中关于咨询服务采购的讨论。 

 10 工作组似宜审议，这些拟议术语中哪一个最适合上下文。1994 年《示范法》在这一上下文中

仅提及了“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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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质量和技术方面没有满足有关最低要求的建议书应被视为不具响应性，因

而应予以拒绝。应立即同时向被拒绝的每个供应商或承包商分别发送拒绝通知

[和拒绝理由]，11并附上未开启的装有建议书[商业][财务][价格]方面内容的信

封。 

(6) 质量和技术方面达到或超过有关最低要求的建议书应视为具有响应性。采

购实体应立即同时向提交这些建议书的供应商或承包商告知按照本条第（4）款

的规定记录在采购程序记录上的其各自建议书的质量和技术方面的得分。采购

实体应请这些供应商或承包商参与开启装有其建议书的[商业][财务][价格]方面

内容的信封。 

(7) 应在按照本条第（6）款邀请参与开启装有建议书[商业][财务][价格]方面内

容的信封的供应商或承包商在场的情况下，读出每个具响应性的建议书的质量

和技术方面的得分和建议书相应的[商业][财务][价格]方面内容。 

(8) 采购实体应比较[不超出任何最高价格的]建议书的[商业][财务][价格]12方面

的内容，并以此为基础按照建议征求书中所列的标准和程序确定中选建议书。

中选建议书应为： 

 (a) 价格最低的建议书；或 

 (b) 建议征求书中所述价格以外其他标准和价格综合评定结果最佳的建议

书。 

 

 

__________________ 

 11 方括号中的规定与情况汇报问题有关。工作组可回顾，工作组尚未最后决定在案文或《指南

》中以何种方式处理情况汇报，因此似宜先做出最后决定，然后再商议是在案文中保留这一

规定还是在《指南》中鼓励采取这类步骤。另见秘书处说明 A/CN.9/WG.I/WP.68/Add.1 号文

件 H 节的有关讨论。 

 12 见上文脚注 9。 


